（一） 服务需求


[bookmark: _Toc3206]1.项目背景
[bookmark: _Toc22631]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提升特殊困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党建引领，落实属地责任，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全面推行特殊困难群体探视巡访专业照料服务，推动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围绕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统筹各项救助政策、帮扶项目等资源，前移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关口，完善主动发现救助帮扶机制，确保不发生冲击道德底线事件，推动关爱网络基本建立、能力有效提升、机制不断健全，满足困难群众社会救助需求。
2.服务对象
金山镇分散供养特困自理人员（约340人）。
[bookmark: _Toc4889]3.服务内容
根据《江西省民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服务指引的通知》（赣民发〔2020〕1号），《关于印发上栗县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探视照护工作实施方案》栗民字〔2025〕23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工作实际，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实体探视服务：为分散供养特困自理人员，每月提供一次上门巡访服务，内容包 括“一问三查二看四服务”，“一问”详细询问具体需求；“三查”为查饮食安全、查用电安全、查居住环境； “二看”为看政策落实情况，看精神面貌； “四服务”为理发服务、 生活整理服务、安全知识宣讲服务、精神慰藉服务。 
   
2、线上问候服务：为分散供养特困自理人员，根据对象实际需要，每月提供不少于2次的电话或视频连线等方式的巡访问候，服务对象无联系方式的，通过邻居/亲属/村干部进行电话了解，掌握他们的具体需求，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及时将信息反馈给村委，并每月汇总报民政所。


 
[bookmark: _Toc21878]   附件1：《分散供养特困自理人员探视巡访照料服务参考清单》

	服务基本标准
	针对分散供养特困自理人员：每月两次电话慰问，每月一次上门照料服务。

	基础服务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1
	一问三查二看
四服务
	询问服务对象的迫切需求与困难

	
	
	查饮食安全及日常生活物资储备情况、查用电安全、查居住环境

	
	
	看政策落实情况、看身体精神状况

	
	
	为理发服务、生活整理服务、安全知识宣讲服务、精神慰藉服务。

	2
	需求反馈
	将服务对象提出的超出自身职责范围的需求及时反馈民政部门

	3
	建立档案
	为每位服务对象建立电子档案，记录更新其基本情况以及服务情况

	4
	动态摸排
	重点摸排基本生活存在困难的家庭，及时上报民政部门，确保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及时纳入保障

	5
	政策宣传
	向服务对象普及救助常识，宣传救助法规政策、救助渠道等

	6
	精神慰藉
	主动关怀服务对象，表达关心关爱

	7
	安全呼叫
	担当服务对象紧急事件第一联络人

	8
	清洁卫生教化引导
	引导服务对象养成日常清洁、居室整洁、个人卫生、安全卫生的良好习惯，自觉摒弃脏乱差陋习，实现居室干净、物品整齐、个人清爽、环境安全，切实提升生活质量与健康水平。

	个性化定制服务（按需开展）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可根据情况自由组合）

	9
	政策咨询
	解答服务对象政策疑问，向服务对象解释说明相关救助政策，为有需要的服务对象协助申请及填写相关材料。

	10
	生活照料
	个人清洁照护、起居照护、排泄照护、体位转移、穿脱衣物、睡眠照护等

	11
	清洁卫生
	帮助服务对象进行居室内的清洁，常用物品的清洁，以及衣服、被褥等物品清洗

	12
	膳食服务
	制定食谱、制作膳食、进食照护

	13
	委托服务
	协助行动不便的人员缴纳生活费用，代买生活用品和食品、接人送物、陪同出行等

	14
	助医服务
	预约挂号、陪医就诊、代预约专家

	15
	健康关爱
	提供就医用药提醒及指导

	16
	陪伴服务
	为有需要的服务对象如独居高龄老人，提供日常陪伴、聊天

	17
	心理支持
	提供情绪疏导、心理支持、精神干预、节日关怀、协助诊疗服务

	18
	专业支持
	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为服务对象提供专业精准服务


[bookmark: _Toc3768]4.服务要求
（1）承接方具有探视巡访信息管理系统平台，系统上需保存上门访视的影像、照片等原始材料供采购人查验。巡访期间发现异常应及时通知采购人有关人员，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应急处置措施。考核评估由采购人安排工作人员在次月月初对成交供应商上个月服务进行考核评估。
具体考核方法：随机抽取不低于5%的服务对象，通过查看服务记录或成交供应商提供服务记录的纸质资料，查看成交供应商是否按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履约。同时，采取电话或上户访问的方式听取所抽查服务对象对成交供应商服务的评价是否满意。
（2）承接方提供探视巡访、协助照护、探访关爱服务，应当按照尽心尽责，真诚沟通,态度友好，服务到位，服务全面，服务满意的标准提供服务。不得出现虐待或变相虐待服务对象，不得走过场不办事。
（3）承接方使用的探视巡访信息系统需保证对象的个人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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